


夏宝龙讲话 乔传秀等出席 李强小结

赵洪祝在全省民营经济大会上强调

扎实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

●着力在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上下功夫，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发展
●着力在增强内生动力和提高素质上下功夫，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着力在“走出去”、“引进来”互动融合上下功夫，推动民营经济开放发展
●着力在节约集约和绿色发展上下功夫，推动民营经济集约发展
●着力在提升质量诚信和强化社会责任上下功夫，推动民营经济和谐发展

1月 30日上午，省
委、省政府以电视电话会
议的形式召开全省民营
经济大会。 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
在会上强调，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我们要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
方针，全面实施“八八战
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
省”总战略，突出“稳中求
进、转中求好”工作基调，
按照“调结构、抓转型，重
投入、兴实体，强改革、优环境，惠民生、促和谐”的总体思路，
着力推进民营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集约发展、
和谐发展，全面增强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
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为我省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
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委副书记、省长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乔
传秀和其他省委常委， 副省以上领导干部在主会场和分会场
出席会议。 省委副书记李强主持上午的大会并在下午作会议
小结。 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各市、县（市、区）负责人，民
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代表共一万余人参加电视电话会议。

赵洪祝指出，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显著特征和突出优
势。 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民营经
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近年来，我省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出实
力稳步提升，结构逐渐优化，活力不断增强，对内对外开放持
续扩大，贡献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
同步推进、不断加强的良好局面。

赵洪祝强调，当前，我们要正确分析和把握民营经济发展
面临的形势，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增强信心，抢抓机遇，又要看
到不利因素，自加压力，加快转型，妥善应对各方面挑战，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扎实推动民营企业大发展大提升。要着力在结
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上下功夫，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发展；着力在
增强内生动力和提高素质上下功夫，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着力在“走出去”、“引进来”互动融合上下功夫，推动民营经济
开放发展；着力在节约集约和绿色发展上下功夫，推动民营经

济集约发展； 着力在
提升质量诚信和强化
社会责任上下功夫，
推动民营经济和谐发
展。 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解放思想、 提高
认识，完善政策、优化
环境，改进服务、狠抓
落实， 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 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 改善民营经济
发展环境， 加强民营
经济党建工作， 把推
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

提升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努力开创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
夏宝龙在讲话中指出，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发展。 各

级各部门要认真思考和回答“四个够不够”，即对浙商及民营
经济在浙江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认识得够不够、
对浙商成长及民营经济发展的轨迹和规律研究得够不够、对
浙商及民营经济创业创新的实践支持得够不够、 对浙商及民
营经济的温暖关爱给予得够不够， 着力破解民营企业“融资
难”、“投资难”、“创新难”和“盈利难”。 要认真落实这次大会精
神，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加
强引导、服务、管理和考核，努力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
阳光、空气、土壤、雨露和水分，坚定不移推进民营企业大提
升，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大发展，加快集聚天下浙商巨大能
量，合力共推浙江继续走在科学发展前列。

李强在小结时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统筹谋划、细化举措，
切实把这次会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转变作风、强化服务，
切实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强领导、
优化环境，形成推进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的良好局面。希望
广大民营企业家争做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义行天下的实践者
和创业创新的排头兵。

下午，省工商局、省财政厅、温州森马集团、宁波慈星集
团、台州市、杭州市萧山区、东阳市等在会上交流发言。 会上公
布了609个2012年浙江省民营经济重大投资项目， 现场签订
项目33个，涉及产业升级、海洋经济、科技类投资、文化产业类
投资等领域。

1 月 30 日下午，全省民营经济大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杭州举行，公布
了 609 个 2012 年浙江省民营经济重大投资项目，现场签订项目 33个。 图
为签约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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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
●本报编辑部

龙年开春， 全省民营经济大会在杭隆重召
开。 这是继首届世界浙商大会之后，我省推动民
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的再次总动员，充分表明了
省委、省政府的信心和决心。

浙商及民营经济， 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发动
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路者。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 广大浙商和民营企业一路披荆斩棘，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
跃。 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60%以上的生产总值、
60%左右的外贸出口、50%左右的税收和解决了
90%以上的社会就业。特别可贵的是，遍布全球各
地的1000多万浙商，用生动实践锤炼了“踏尽千
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
万苦”的“四千”精神，开创了“白天当老板、晚上
睡地板”的浙商作风，塑造了“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创业、特别能创新”的浙商品格，树立了“诚实
守信、依法经营、公平竞争、勇担责任”的浙商形
象，积淀了“义利双行、工商皆本”的浙商文化。 这
已经成为我们浙江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软实
力，是一笔永久的精神财富。 我们要提高认识、统
一思想：过去浙江经济发展的成功，得益于广大
浙商和民营经济； 今后浙江经济继续走在前列，
还是要靠广大浙商和民营经济。

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必须坚持解放
思想为先。 浙商和民营经济发展源于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一次，民营经济发展一轮。 民营经济要
大发展大提升，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始终坚持
和落实好“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者”等科学论断，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
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必须坚持制度

环境为要。 制度环境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浙商成
长和民营经济发展得益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取向的改革，下一步的大发展大提升还要大力
破除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类政策障碍和准入壁垒，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努力创造健康良好的
发展环境和充满活力的发展机制。

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必须坚持优化
服务为重。 服务决定发展成效。 既要以更宽广的
胸怀鼓励浙商走向世界，创业创新闯天下，更要
用诚挚的真情感召浙商、服务浙商，使之扎根浙
江、反哺家乡，合心合力强浙江。 各级各部门要急
基层企业之急，想基层企业之想，政银企联手，产
学研结合，着力破解融资难、投资难、创新难、盈
利难， 努力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阳光、空
气、土壤、雨露和养分，努力让民营企业经济上有
效益、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

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必须坚持创业
创新为本。 创业创新是浙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
浙商最优秀的品质，也是浙江精神的核心。 今后，
要更加尊重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更负责任的态度践行“两创”总
战略，一心一意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努力开创富
民强省的新伟业。

今天，我省已经进入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
的新阶段， 已经站上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起跑线。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副主席“两个结合、五个相统
一”和张德江副总理“扎根浙江 ”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慢不得
的危机感，做到工作到位、政策到位、服务到位、
关爱到位，坚定不移推进民营企业大提升，毫不
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大发展，加快集聚天下浙商巨
大能量，合力共推浙江继续走在科学发展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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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
质量强省建设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１〕８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质量强省建设“十二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浙江省质量强省建设“十二五”规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八
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进一步

加快推进质量强省建设，切实发挥质量建设在转

变发展方式、实现富民强省中的基础性作用，根据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浙政发

〔２０１１〕１５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
质量强省的若干意见》（浙政发〔２０１１〕１８ 号）精
神，特制定本规划。

一、现实基础和面临形势

（一）现实基础。“十一五”期间，我省认真实

施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１９９６ 年—２０１０ 年）》和
《浙江省质量振兴实施计划（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
提升社会质量意识，完善质量工作体系，建立质量

监管机制，强化质量基础建设，质量工作迈上了新

的台阶，为质量强省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一是

质量总体水平稳中有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

率稳定提高，产品质量层次不断提升；建设工程质

量保持全国领先，城市品质和村镇建设质量明显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位居全国前列，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服务质量不断改善，服务业

规范化、标准化不断推进，顾客满意度不断提高。

二是质量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食品、农产品、

强制性认证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等涉及安全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持续稳定，没有发生重、特

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安全状况明显改

善，建筑施工百亿元产值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三是质量基础建设逐步夯实。企业质量管理

体系建设逐步推进，卓越绩效管理等先进质量管

理方法逐步推广，质量公共服务平台逐步健全，环

保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四是质量创新能力有

所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国家级品

牌拥有量位居全国前列，标准研制和争取标准话

语权的能力显著增强。五是质量政策法规体系渐

趋完善。质量相关地方性法规建设不断加强，质

量政策体系日趋成熟，质量工作法制化、科学化、

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然而，当前我省质量建设水平与加快转型升

级、提升生活品质的要求差距很大，与国际先进水

平差距更大。主要体现在：质量总体水平仍然不

高，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质量标准水平偏低，

质量技术保障能力不够强，质量责任落实不到位，

基层监管力量严重不足，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全

社会重视质量的意识和环境有待进一步形成，引

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质量建设的工作体系有待

进一步建立。

（二）面临形势。 “十二五”时期，国内外

宏观环境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质量强省建设面

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发展

方式面临深度调整，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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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资源、人才、标准的竞争更加激烈，各种

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质量已成为影响国家

和地区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国

内看，总体上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转变发展

方式、保障改善民生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大战略任务，以质量为核心要素的区域合作与

竞争呈现新的局面；从省内看，是全面建设惠及

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和深化改革、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随着我省进入人

均 ＧＤＰ 由 ７０００ 美元向 １００００ 美元跨越的新阶
段，经济结构进入加快调整期，以公共品需求为

主的民生需求进入快速增长期，人民群众提升发

展质量和生活品质的要求更为迫切。建设质量强

省，增强以质量为核心要素的区域竞争力，是破

解能源、土地、环境承载力等要素制约，发展生

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举

措；是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素质性、资源

性问题，加快产业升级，增强综合实力，提升发

展质量的迫切需要；是保障群众切身利益，改善

民生，提高生活品质，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

求。必须进一步增强科学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切实把质量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走出

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质量强省之路。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十二五”时期质量强省建

设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入实施

“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全面、全程、全民

的质量观，切实强化质量工作的基础性作用，着力

推进技术创新、品牌创新、标准创新和管理创新，

抓发展质量，提生活品质，努力使全省产品、工程、

服务、环境等重点领域质量水平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要求，为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基

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十二五”时期质量强省建

设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民生为本，安全第一。把改

善民生作为质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致力于

质量惠民，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品质；把保障质

量安全作为质量强省建设的首要任务，确保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企业为

基，诚信至上。充分发挥企业在质量建设中的主

体作用，引导广大企业走质量强企、质量强业之

路；加强质量诚信建设，推进行业、企业进一步加

强自律，完善质量诚信制度，逐步形成激励守信、

惩戒失信的质量信用监督机制。坚持实体入手，

质量优先。着眼于提升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突出抓好产品、工程、服务、环境四大实体质量；更

加注重发展的质量、结构和效益，努力创建浙江质

量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增强以质量为核心的区域

竞争力。坚持统筹谋划，重点推进。从发展全局

的高度谋划推进质量建设，并结合各地实际，突出

重点领域、主导行业、特色产业，制定质量建设规

划和政策，推动各地质量建设的特色化发展。

（三）主要目标。“十二五”时期质量强省建

设的主要目标是：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质量基础建设
明显加强，质量安全状况明显改善，质量创新能力

明显提升，全社会质量意识明显增强，总体质量达

到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

１ 产品质量全面提升。国家监督抽查合格
率保持全国先进水平，省级监督抽查批次合格率

达到 ９２％以上；地产食品、药品和食用农产品例
行监测、监督抽查批次合格率分别达到 ９３％、
９５％和 ９６％以上；规模以上企业采用国际标准与
国外先进标准比率达到 ８５％以上，质量、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持证率达到 ４０％以上。
２ 工程质量稳步提高。竣工交付使用的工

程质量达到国家标准或规范要求，交验合格率达

到 １００％，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一次性验收合格
率达到 １００％；新建民用建筑全面实施节能设计
标准；积极推进建筑节能示范工程，在建筑用能

监管、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在

建筑中的应用和低碳绿色建筑等方面有新的突

破。

３ 服务质量明显改进。建立和完善现代物
流、信息、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旅游、商贸等

生活性服务行业的标准体系；推进 ５０００ 家服务企
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服务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明

显提升，主要服务行业顾客满意率显著提高。

４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显著减少，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城乡环境

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区域噪声得到有效控制，污染

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工程取得明显成效，环境风

险防范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全省生

态环境质量总体水平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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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１：“十二五”浙江省质量强省建设主要指标

产品质量

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保持全国先进水平，省级监督抽查批次合格率达到 ９２％以上；地产食
品、药品和食用农产品例行监测、监督抽查批次合格率分别达到 ９３％、９５％和 ９６％以上。

规模以上企业采用国际标准与国外先进标准比率达到 ８５％以上。

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

依托块状经济规划和产业集群分布，建立形成一批针对新兴产业或重点扶持行业的出口

产品示范区。

工程质量

竣工交付使用的工程质量达到国家标准或规范要求，交验合格率达到 １００％，大中型工程
建设项目一次性验收合格率达到 １００％。

新建民用建筑全面实施节能设计标准。

积极推进建筑节能示范工程，在建筑用能监管、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在

建筑中的应用和低碳绿色建筑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服务质量

建立和完善现代物流、信息、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服务行业的标

准体系。

培育 ３００ 个以上浙江服务名牌。

推进 ５０００ 家服务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服务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主要服务行业顾客满意率显著提高。

环境质量

县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年均浓度值均达到或优于二级标准，１１ 个设区市环境空气质量
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比例达到 ９０％以上；八大水系、运河和主要湖库省控以上断面劣Ⅴ
类水质比例小于等于 ５％，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的比例大于 ７５％；区域环境噪声小于 ５５
分贝的县以上城市比例达到 ７５％以上；全省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
量达到国家下达的“十二五”目标要求。

　 　 三、主要任务
（一）深入实施“三大战略”，加快推进经济转

型升级

知识产权战略、标准化战略、品牌战略是质量

建设的三大主导战略，在质量强省建设中处于核

心地位。

１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设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建立

健全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和实施的激励机制，促进

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及时将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

技术创新推动标准创新，实现质量创新；注重管理

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的结合，形成创新合力。重点

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大力培育技术创新型企业，鼓励和支持企业大力

开发、引进和应用优秀专利、商标和版权，增强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能力。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实施 ５０
个以上重大科技专项，培育 ５００ 家创新型企业，商

标注册总量 ７０ 万件（其中国际注册 ６ 万件），发
明专利授权量力争突破 １０００ 件，专利技术实施率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２ 实施标准化战略。紧紧围绕现代产业体
系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的标准体

系。加强技术标准的研制，全面提升我省在国

际、国内市场的标准话语权。加快实质性采用国

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步伐，全面提升我省标准

化水平。重点鼓励申报建立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制修订，积极开展地方服务、环

境、能耗等标准制修订工作，推进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等 １１ 个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产业采用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大力推进专利标准化

工作，鼓励企业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专利链，有

针对性地引导部分行业组建专利联盟，围绕核心

技术进行联合投资、合作开发，鼓励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技术及其产品及时转化为标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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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争取拥有国家和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１５０ 个以上；为主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
标准 ３００ 项以上，力争 １０ 项以上国际标准提案；

农业标准化推广实施率达到 ６０％以上，块状产
业联盟标准推广实施率达到 ３０％以上；培育发
展 ５００ 家标准创新型企业。

专栏 ２：“十二五”浙江省标准化建设重点内容

地方标准

体系建设

围绕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护、节能、节水、节地和资源综合利用地方标准

建设，重点加强安全生产和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的地方标准建设。在商贸、现代物流、信息

服务、商务、旅游、社区服务等重点领域制定一批服务标准和规范。形成以资源节约、环境

保护、公共安全、现代农业和服务业为核心的结构合理、重点突出、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地方标准体系。

专业标准

化技术委

员会建设

重点围绕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海洋新兴产业、新能源

汽车产业、物联网产业、新材料产业、核电关联产业等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商贸、

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社区服务、发展义乌“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模式等服务业

重点领域，建立一批国家和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农业标准

化项目

围绕“保供增收、转型提质、美村惠民”的目标，立足我省农业十大主导产业，紧密结合现

代农业“两区”、“三化”建设，继续大力推进我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创建工作，着力建设国

家、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３００ 个以上，建设标准化示范基地 ３００ 万亩以上，有效发挥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为我省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业转型升级和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块状产业

联盟标准

项目

围绕 ４２ 个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和 ５０ 亿元以上的重点块状产业建设
一批联盟标准项目。

服务业标

准化项目

在现代商贸、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旅游、文化服务、社区服务等服务

业重点领域，积极开展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 ２００ 个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

　 　 ３ 实施品牌战略。加强品牌政策研究，制定
品牌培育规划，培育、保护和发展一批在国内外有

较大影响力的品牌产品、品牌工程、品牌企业和区

域品牌，努力创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

牌，积极推进品牌大省向品牌强省转变。重点鼓励

争创名牌产品、驰（著）名商标、鲁班奖、钱江杯等品

牌（工程），培育和保护地理标志产品，鼓励老字号

企业创新发展，积极培育区域品牌，形成一批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到 ２０１５ 年，培育创
建 ３０００个浙江名牌，其中包括 １００ 个浙江区域名
牌、３００个浙江服务名牌和 ５００个浙江农业名牌；培
育发展 ３００件驰名商标、３０００件浙江省著名商标。

专栏 ３：浙江省质量提升和区域名牌培育基地
转型升级

重点块状

产业

（共２４个）

萧山化纤纺织、余杭家纺、慈溪家电、乐清工业电气、绍兴县纺织、平湖光机电、金华汽车和零

部件、义乌饰品、台州医药化工、黄岩模具、衢州氟硅、缙云机床、富阳造纸、建德精细化工、余

姚节能照明及新光源、德清生物医药、嘉善电子信息、东阳磁性电子材料、兰溪棉纺织、江山

木业加工、路桥金属资源再生、临海休闲用品、龙泉汽车空调零部件、遂昌金属制品。

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共２３个）

嘉兴杭白菊、庆元香菇、金华火腿、龙泉青瓷、常山胡柚、新昌花生、塘栖枇杷、余姚杨梅、慈

溪杨梅、天台乌药、三门青蟹、宁波金柑、瓯海瓯柑、建德严东关五加皮酒、丁岙杨梅、温州

温郁金、临安天目山铁皮石斛、长兴吊瓜籽、龙泉灵芝、云和黑木耳、建德里叶白莲、象山白

鹅、枫桥香榧。

各区域

推荐产业

（共２９个）

临安电缆、分水圆珠笔、建德低压电器、温州纺织服装、温州制笔、温州眼镜、德清木业、平

湖服装、许村家纺、海宁太阳能、海盐标准件、南北湖千斤顶、平湖洁具、崇福皮草、王店小

家电、上虞照明电器、枫桥服装、义乌无缝内衣、永康电动工具、浦江水晶、衢州风动机械、

开化龙顶茶叶、龙游造纸、江山蜂产品、黄岩塑料制品、路桥喷雾器、三门胶带、椒江缝制设

备、青田石雕。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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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立健全“四大体系”，切实提升质量保
障水平

建设质量强省，质量安全是底线，质量技术是

支撑，质量诚信和质量评价是前提。建立健全质

量安全保障、质量技术支撑、质量诚信和质量评价

体系，是推进质量强省建设的重要基础。

１ 建立健全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围绕保障
质量安全，加快出台与相关法律配套的地方性法

规和政府规章，确保质量安全有法可依。明确各

级政府对质量安全负总责，建立目标责任制，落实

质量安全监管职能，建立条块结合的监管机制，有

效整合监管力量，实施区域监管，加强地方政府与

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进一步落实乡镇（街道）

基层政府的质量安全监管责任。特别要探索建立

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机制。坚持从源头抓质量安

全，严把市场准入关、环境准入关。建立质量安全

风险监测和预警体系，加强对质量安全风险信息

的收集、汇总、分析、评估，对重大质量安全隐患能

够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探索有效

的市场退出机制，确保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

质量、环境质量安全，防止系统性、区域性的重大

质量安全事故发生。重点建立全省质量安全动态

数据库；开展对食品、农产品以及重点工业产品等

质量安全问题的专项整治；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

治工作，严格防范环境风险，切实维护环境安全，

加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加大固体废物污染治

理力度，加强核设施和放射源监管，确保核与辐射

环境安全，建立危险化学品风险防范体系，提升区

域风险防控能力；推进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实施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制度；构建完善质量

安全应急救援系统，不断提高应对质量安全突发

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专栏 ４：“十二五”浙江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重点内容

产品质量

安全

优化政策法制环境。制定出台《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办法》等质量

安全法律法规，引导和推动企业切实承担起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完善质量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生产许可、监督抽查、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强制退出等质

量安全监管机制。构建食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风险分级监管体系，实现食品获证企业质

量安全监测全覆盖。建立产品质量安全动态数据库，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预测，进一步完

善质量安全应急救援系统。加强乡镇（街道）质量安全监管站所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监

管网络。

落实质量安全责任。推动地方政府落实区域产品安全责任，努力将质量安全监管责任落

实到乡镇（街道）基层。

加大监管工作力度。围绕民生和安全，突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的

专项监督抽查，加大执法打假力度，严厉查处各类质量违法违规案件。加大对重点食品特

别是食品添加剂的监管，切实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确保各市、县（市、区）政府所辖区域内

不发生区域性、行业性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工程质量

安全

构建建筑市场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狠抓招投标源头监管，完善招投标竞

争机制；严格市场准入清出制度，进一步加强企业资质动态监管，完善建筑业企业定期检

查制度；强化建筑市场管理与工程现场管理“两场联动”，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依法处罚失

信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加强安全生产动态监管，进一步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制

度。

完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防范体系。促进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和施

工图审查、质量检测等有关单位以及各类执业人员质量安全责任意识普遍提高；进一步建

立和完善质量保险、施工图审查、质量检测、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等监督管理制度。进一步

健全企业质量保证体系，严格落实质量责任，强化质量形成过程市场行为监管，有效防范

和遏制重大工程质量事故；进一步加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查处力度，完善工程质量事故

及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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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

安全

完善城乡配送基础物流网络，提升安全服务能力。完善药品、食品、鲜活农产品冷藏、加

工、运输和配送等物流设施，提高药品、食品、鲜活农产品冷藏运输比例，支持发展农资和

农村消费品物流配送中心建设。

提高金融防风险能力。加强地方金融管理，建立健全以“一办一行三局”及各金融机构为

主体的金融风险处置协调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建立金融风险识别和监测评估体系，提高风

险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确保浙江金融稳定健康发展。

提升信息安全服务水平。提升安全加密、电子认证、网络防御、应急响应、容灾备份、安全

测试、风险评估等信息安全服务水平及产业化程度。

环境质量

安全

加强污染减排重点项目建设。围绕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和降低重点行业二口恶英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强度，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

重点抓好造纸、印染、制革、化工、医药、电镀等行业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确保污水排放达

标率稳定在 ９０％以上。到 ２０１５ 年，新增城镇污水配套管网 ４０００ 公里以上。到 ２０１２ 年，
县以上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８０％以上，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８３％以上。到 ２０１２ 年，８０％以上的建
制镇建成污水处理设施，２０１５ 年全省有条件的建制镇全部建成污水处理设施。
加快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推进现有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无害化改造，加强垃圾填埋场环境监管和二次污染治理，提高生活垃圾资源

化利用水平。

加快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设施建设。到 ２０１２ 年，基本完成设区市和有条件的县（市）污
水处理厂污泥处置设施建设改造，到 ２０１５ 年，全面完成县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设施建设改造，基本实现污泥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完善工业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和

交换系统，加快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积极改造工业园区配套的焚烧处置设施，切

实强化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到 ２０１５ 年，形成覆盖全省的危险废物回收利用和处理处置
设施体系。

加强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积极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全面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到 ２０１２ 年开展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６０％以上，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７０％以上。

　 　 ２ 建立健全质量技术支撑体系。按照转型
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加强检验检测机构

规划布局，建设标准信息服务平台，更好地发挥中

介组织作用，形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全面、

接轨国际的技术服务体系。加强现有检验检测资

源整合，发挥社会资源优势，重点建立一批国家级

质量检验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建设一批技术创新

平台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提升一批融合技术研

发、分析试验、标准研制、培训咨询功能的检验检

测公共技术平台；建设一批高水平的食品、农产

品、环境监测实验室；进一步加强计量基础，完善

量值传递和溯源体系。

专栏 ５：“十二五”浙江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重点内容
一、质检领域

战略性新

兴产业检

验检测能

力建设

高端装备

制造业

高速电梯、高档机床、高性能制造装备、现代仪器仪表以及阀门、轴承、精

密磨具等关键基础零部件和特色产品。

海洋新兴产业 海洋先进装备制造、海洋工程平台、海水淡化技术装备。

新能源产业 太阳能光伏光热产品、风力发电设备及关键部件。

新能源

汽车产业
动力电池、电控系统等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

物联网产业 传感器元件、ＲＦＩＤ产品和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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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
高性能有色金属材料、绿色建材及碳纤维等新型无机材料、有机硅等化工

新材料、新型纤维材料、环保功能材料。

核电关联产业 核级压力容器等重装设备、备品备件、辅助设备和基础元件。

节能环保产业 高效照明产品、智能电网配套产品，大气污染治理装备等环保装备。

生物产业 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生物新材料、生物安全。

转型升级

重点产业

检验检测

能力建设

石化产业 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基础化工原料产品。

船舶产业
各类船舶修造材料、舾装产品、船舶甲板机械、舱室机械、船舶电子电器、

观通导航设备等船用设备。

钢铁和有色

金属产业

金属化学成分、机械物理性能、无损检测、腐蚀试验以及高温金相、高温蠕

变等性能，铜合金、铝合金、镁合金及深加工产品和再生金属。

汽车产业
制动系统、承载系统、传动系统、转向系统等关键零部件，汽车电器、汽车

装饰产品及汽摩配。

轻工产业 日用电器、照明电器、造纸、制革、塑料制品。

纺织工业
纺织品、再加工纤维制品和絮用纤维制品、纺纱、织造、染整，差别化纤维

和新型纤维。

建材工业 新型墙体材料、建筑安全玻璃、管材、装饰装修材料、新型交通材料。

建筑产业 建筑施工质量检测。

食品等消

费品质量

安全检验

检测能力

建设

食品
食品生物安全、有害添加物及兽药、激素等药物多残留、新型高新技术加

工食品检测以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

消费品
化妆品、服装家纺、皮革、家用电器、玩具、文教用品、家用装饰装修材料、

家具、小型游乐设施等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的消费品检验检测能力。

二、计量领域

计量监管

亟需的计

量技术能

力建设

全面强化全省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改造更新一批长度、力学、热工、电学、化学领域的

省、市、县级最高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提升其准确度和自动化程度；在无线电、时间频率、光

学、声学、电离辐射领域根据需要新建一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完善贸易结算、安全防护、

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等领域强制计量检定技术能力，提高项目覆盖率。加强计量器具型式

评价试验能力建设，覆盖我省计量器具制造业 ９０％以上需求。加强计量器具嵌入式软件
评估、软件防作弊以及国产仪器仪表可靠性评价能力建设。加快电磁辐射污染、谐波电能

计量、天然气实流计量和蒸汽、热能等能源环保计量项目建设。

产业发展

亟需的计

量技术能

力建设

重点建设生物仪器、生物芯片、光伏器件、太阳模拟器、纳米仪器、高能电离辐射、材料热物

性测量等计量标准，填补我省在这些领域的计量标准空白；在长度、力学、热工、电学、无线

电等领域扩大测量范围，提高测量准确度，实现极值、动态、多参数测量；加强虚拟、在线、

远程计量测量技术能力建设；重点建设物联网新型传感器型式评价试验能力，适应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转型升级重点产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培育壮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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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领域

围绕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重点，进一步建设和提升大型电站锅炉、储罐、压力容器与管道、电梯、起重机、

罐车等定期检验和监督检验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在线检验、基于风险的检验、无损检测新技术新方

法的应用。加强电梯检验检测能力建设，突出建设高速电梯及零部件检验能力。加强金属材料检测

能力建设，形成对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材质的在役检测、金属监督及失效分析能力。加强压力

管道、埋地管线及密封元件检测能力建设，提升压力管道及密封元件型式试验能力；提升对不同类型、

不同起重量起重机的安全性评价能力。加强锅炉、电梯、换热压力容器、热电机组等高耗能特种设备

节能检测和能效测试能力建设。

四、建筑工程领域

围绕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重点，加强建设工程检测行业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提升高新技术和重

大、关键技术的检验检测能力，提升建设工程领域的核心检验检测能力。开展建筑风洞和建筑震动台

等检验检测项目，加强突发性事件、防灾减灾的检验检测项目的公共检验检测平台建设，提升对建设

工程突发性事件、地质灾害与台风等防灾减灾检测能力。建立完善覆盖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全过程的

建设工程公共检验检测体系，提升建设工程领域的公共检验检测能力。

五、环境监测领域

全省饮用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建设。２０１２ 年底前建成全省县以上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
自动监测系统，基本形成以自动监测为主、常规监测为辅、快速准确的饮用水源地水质应急预警监测

体系。监测指标为常规五参数、氨氮、总磷、生物综合毒性和藻类分类。全省地表水交接断面水质自

动监测系统建设。建设涵盖全省主要水系跨行政区域交接断面水质监测监控系统，同时建立配套的

质量保证系统、数据传输系统、管理控制系统、综合查询分析系统、数据发布系统和运维管理系统，基

本形成以自动监测为主、常规监测为辅的交接断面水质监测体系。至 ２０１３ 年底建设和完善 ９９ 个地
表水交接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全省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网络建设。至 ２０１５ 年，依托我省现有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以区域大气环境复合污染为监测对象，提升大气环境监测技术能力，建

成覆盖全省、监测仪器完备、监测项目齐全、技术先进、管理有效和布局合理的浙江省大气复合污染立

体监测网络。

　 　 ３ 建立健全质量诚信体系。以 “信用浙江”

征信系统为载体，搭建反映产品质量、工程质

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信用资源互通共享的

质量信用信息平台，客观、公正、公开反映企业

的质量信用状况。建立健全质量信用评价标准，

制定实施质量信用 “黑名单”制度，注重发挥

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形成激励守信、惩戒失信

的质量信用监督机制，逐步完善质量信用的政策

体系，扶持和激励质量诚信企业，加大失信惩戒

的力度。开展多层次质量诚信制度与文化建设，

引导企业注重质量信誉，培育诚实守信的企业质

量文化，树立浙江质量信用形象。建立发改、建

设、环保、质监、金融、税务等部门质量信用信

息共享机制。

专栏 ６：“十二五”浙江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重点内容
质量诚信

基础信息

建设

在 ２０１１ 年实现产品生产加工环节主要企业质量诚信信息公开向社会提供查询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与贸易流通、进出口产品以及食品、食用农产品等产品质量诚信信息的互通互

联。到“十二五”末，实现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质量诚信信息的互通互联。

行业质量

诚信自律

建设

有 １００ 个以上主导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质量诚信守则和规范，明确行业诚信要求，建立行业
协会自律机制，广泛开展业内质量诚信宣言、公约等自律活动，指导和促进企业完善质量

诚信内部管理。

企业质量

诚信自律

建设

有 １００００ 家以上重点企业建立设计、采购、生产、检验、售后服务全过程的质量诚信制度，
加强员工质量责任感和质量诚信意识的教育，强化企业诚信自律的能力。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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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建立健全质量评价体系。与转型升级评
价体系相衔接，建立涵盖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

务质量和环境质量的综合质量评价体系。在现有

质量指数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建立以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数据为核心的产品质量评价体系。以工程

项目巡查和交竣工验收为基础，建立健全企业内

控、监理检验、业主验收、政府监督、社会评价相结

合的工程质量评价体系。以加强各行业的服务标

准建设为基础，建立以第三方机构开展的用户满

意度测评数据为支撑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以建

设现代化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和环保物联网为基

础，研究建立涵盖生态经济、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

各个方面的生态文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

（三）推进实施“五项工程”，全面加强质量建

设

１ 推进质量基础工程。加强质量管理和质
量建设基础理论研究，建立省级专业质量研究机

构。大力培育和发展质量建设领域的社会中介机

构，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技术服务、检验检测、信

用评价和质量管理等工作。以提高企业质量管理

水平为重点，指导企业加强标准化、计量、检验

检测等技术基础工作，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抓好

质量管理知识、技能培训，引导和指导企业提升

质量意识、质量技术能力和质量管理水平，进一

步确立企业在质量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

导作用。到 ２０１５ 年，推进 ３０００ 家企业导入卓越
绩效管理等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推动 １００００ 家企
业实施全面质量管理、精细化管理、５Ｓ 管理、
六西格玛管理等有效的质量管理方法；推进

１００００ 家企业开展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
康安全等体系认证。

２ 推进质量创优工程。充分发挥品牌、标准
的引领和政府质量奖的激励作用，广泛开展质量

强市、质量强县、质量强镇、质量强业和质量强企

活动，推进质量创优，树立一批区域、行业、企业的

质量建设先进典型，通过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全

面提升质量建设水平。到 ２０１５ 年，培育 ３０ 个质
量强县、１００ 个质量先进乡镇、１００ 个食品安全示
范乡镇；培育 １００ 家省级质量先进示范企业、１０００
家各级政府质量奖企业。推进产品质量创优，加

强 ４２ 个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
区建设，培育 １００ 个优质产品生产基地。推进工
程质量创优，新创建 ３０ 个以上鲁班奖等国家优质

工程、５００ 个钱江杯优质工程；推进服务质量创
优，培育一批旅游经济强县，争创 ５０ 个以上全国
卫生城市，创建 ５０ 个全国交通行业文明单位，培
育 １００ 个左右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和 １００
家以上省级服务业重点企业，建设一批省级服务

业重点项目。推进环境质量创优，抓好生态县市、

生态乡镇、生态村等生态示范系列创建，建设

１０００ 个美丽乡村，深化绿色企业、绿色学校、绿色
社区等绿色系列建设。

３ 推进质量惠民工程。以解决人民群众最
关心的突出质量问题为重点，切实采取措施，提高

生活品质，打造放心浙江、安居浙江、生态浙江、和

谐浙江。开展产品质量惠民行动，组织实施新一

轮“菜篮子工程”，深入开展“千镇连锁超市、万村

放心店”和“关注民生、计量惠民”等活动，切实加

强食品、药品及农产品等涉及人身健康安全产品

的质量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

为。开展工程质量惠民行动，大力推进新型城市

化和新农村建设，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覆盖。积极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加强经济适用

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深入实施“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和农村环境“五整治一提

高”工程。开展服务质量惠民行动，加快提升旅

游、休闲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人

民群众生活品质；进一步改进公共服务质量，着力

推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

化发展。加强数字卫生建设，建立标准统一、信息

共享的居民个人电子健康档案，实现数据共享。

在 １００ 个以上街道推行“居家养老”服务。开展
环境质量惠民行动，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推

进清洁空气行动、城市“清静工程”、合格规范化

饮用水源地创建工程，开展水库水源保护建设。

畅通质量诉求渠道，完善 １２３１５、１２３６５、１２３６９、
１２３１２ 等质量投诉举报平台建设。

４ 推进质量制度创新工程。推进产品质量
保障制度建设，全面开展企业信用评价，试行市场

化的“质量信得过”评价机制；进一步落实商品修

理更换退货“三包”责任规定；推进实施缺陷产品

及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落实企业召回的责任；逐

步施行生产企业产品质量明示和承诺制度。推进

工程质量保障制度建设，实施优质优价制度和工

程总承包制度，尝试推进专业机构代建制度，鼓励

创建精品工程、优质工程；积极推行工程质量保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71 期)12

书书书

险，提高抗风险能力；加强工程招投标管理，着力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建设有形市场。推

进服务质量保障制度建设，全面建立消费者满意

度评价制度，促进服务业标准化、规范化、市场化、

国际化发展。推进环境质量保障制度建设，深化

环境资源价格改革，完善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

损害成本的环境资源价格机制；进一步健全生态

补偿机制，完善跨界断面河流水量水质目标考核

与生态补偿相结合的办法，健全饮用水源保护生

态补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完善自然保护区

财政专项补助政策；深入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污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开展面源削减与点源削减的抵

扣交易；继续把环保信用作为企业资信评价的重

要依据，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信

息披露机制和环境绩效评估机制；建立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制度，将高风险行业纳入绿色保险体系。

５ 推进质量文化工程。深入持久地开展质
量法制教育。把质量法制教育纳入“六五”普法

的重要内容，广泛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

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工

程质量安全条例》、《缺陷产品召回条例》等法律

法规的教育，切实增强全民的质量法制意识。促

进企业履行法定的质量义务，依法开展生产和经

营；引导广大消费者和用户运用有关法律法规，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开展多层次质量知识和技能

教育培训。把企业员工素质的提高作为质量建设

的重要环节，组织实施“质量教育百万人培训计

划”，分层开展对企业经营者、质量管理人员、工

程技术人员以及广大员工的质量法规、质量管理

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创造条件在全省各综合类

高等院校开设质量管理、标准化等课程，重点培养

高层次的质量管理人才。大力加强质量宣传。充

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质

量强市、质量强县、质量强镇、质量强业、质量强企

先进典型。加强对质量违法行为的舆论监督，曝

光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质量月”、“３·１５ 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世界标准日”、“国际计量日”等群

众性质量活动，努力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

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良好社会氛

围。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

小组要统筹协调质量强省建设工作。省质监局、

省发改委、省建设厅、省环保厅等各职能部门要明

确分工，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各地要加强领导，

明确质量强市、强县、强镇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

任，把质量工作及质量水平状况纳入各级政府目

标考核。要把质量建设规划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体系。

（二）健全法制体系。在现有国家法律法规

和部门规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质量建设领域

的地方立法工作，不断完善地方质量法规体系。

高度重视企业主体责任的立法，加快与质量安全

密切相关的市场准入、标准化、食品安全等方面的

地方立法和服务业质量立法步伐。完善质量执法

监督机制，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提高执法人员的

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反质量相

关法律法规、侵害公共、个人权益的违法行为。

（三）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完善政府质量奖

励制度，营造崇尚质量的环境氛围；建立积极采用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进行技术改造的政策导

向，加大扶持力度，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鼓励创

新和创新成果的转化，对参与各类国际和国家标

准制订的给予奖励；鼓励企业培育品牌，特别是支

持高新技术企业、生态低碳企业、服务企业培育国

内外知名品牌，在政府采购及工程招投标等方面

给予政策倾斜；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块状

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规划建设高水平

的检测检验、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等，加大公共

财政投入力度，加强政策扶持；加大对质量安全、

民生计量等工作的财政投入，足额保证质量安全

监督抽查、民生计量强制检定、基层监管机构日常

办公等经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推动质量强

省各项工作开展。

（四）建设人才队伍。加强质量人才队伍建

设，积极开展质量工作的对外合作与人才交流，培

养一批质量管理、标准化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技

术专家。实施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省级突出

贡献优秀专家等人才制度，加大对质量专业人才

的培养选拔力度，提高质量管理人员和质量从业

人员的综合素质。引入市场机制，在户籍、教育、

薪酬等方面制订吸引质量管理优秀人才的政策措

施，引进和培养高级质量管理人才。

附件：至“十一五”末浙江省质量建设的成就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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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至“十一五”末浙江省质量建设的成就

总

体

质

量

水

平

产品质量

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 ９０％左右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合格率 ７５％左右

出口商品检验批次合格率 ９９％以上

规模以上企业采标率 ８０％

农业标准化推广实施率 ４２ ３％

工程质量
建设工程质量保持全国领先，“十一五”期间，获得鲁班奖 ６７ 个，占全国总数 １０％；获
得国优金奖 ２ 个，占全国总数 ９ ５％；获得国优银奖 ８７ 个，占全国总数 １２ ８％。

服务质量

文化、教育、卫生、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业系统化、体系化趋势明显；现代物流、信息、

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业和旅游、商务、商贸等生活性服务业竞争性渐趋显现，各业态规

范化、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

环境质量

总体环境质量

稳中趋好，主

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持续下

降，生态环境

质量位居全国

前列

１１ 个设区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比例达到 ８５％以上；
八大水系、运河和主要湖库地表水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比例达
７４ ３％；“十一五”期间，全省化学需氧量累计削减 １６ ２％，全省二氧
化硫排放量累计削减 ２０ ９％。

建成国家级生态县 １ 个、国家级生态乡镇 ２３８ 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４３ 个、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７ 个、省级生态县 ３０ 个、省级生态乡镇 ８３５
个、省级环保模范城市 ７ 个。

质量安全

保障能力

食品监督抽查合格率 ９０％以上

农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 ９５％以上

强制性认证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 ９０％左右

生产许可证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 ９０％以上

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０ １３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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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基础建设

企业质量

管理体系

建设

行业龙头骨干企业、规模以上企业、规模以下企业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０ 认证比例
分别为 ９９％、６９ ７％、２７ ６％；实施卓越绩效模式比例分别为 ４０％、
６ ３％、２ ６％；实施 ５Ｓ管理比例分别为 ６０ ５％、２５ ２％、８ ２％。

质量公共

服务平台

建设

检验检测机构 １１００ 家，从业人员 １８０００ 人，实验室面积 ５０ 万平方米，检
验检测装备资产原值 ２３ 亿元，国家产品质检中心 ２６ 家，部级产品质检中
心 １７ 家，省级产品质检中心 ７１ 家，计量认证的检验检测产品和参数
２００００ 个，覆盖率 ７０％左右。

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

实现县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全覆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４０％，生活垃
圾收集率 ８０％。

质量创新能力

获得国家标准创新贡献奖 ２０ 个，占全国的 ６ １％；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
处 ５９ 个，占全国的 ４ １％；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 ３５ 项，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 １６５５ 项，
参与制修订行业标准 １３２６ 项；颁布实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７５ 部，标准设计图集 １１５
册，备案的企业标准 ６７６ 部。
拥有中国名牌 ２８９ 个、中国驰名商标 １９５ 个、浙江名牌 ２０８０ 个、浙江省著名商标 ２５６４
个；规模以上企业新产品产值率接近 ２０％；工业产品中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拥
有发明专利的产品占 ７４ ８％，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产品、国家级新产品占
３４ ７％；建筑业十项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面积 ３２０ 万平方米，完成节能改造试点面积
１０ 余万平方米；环保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深化，环保基础能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质量政策

法规体系

质量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１４ 部，部门规章 ２１１ 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９６ 件。

１１ 个设区市及部分县（市、区）建立了政府质量奖制度。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标准化、
品牌激励政策，大力扶持企业争取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发言权，鼓励企业创名牌产品。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提升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１〕８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设施装备

水平和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根据《国

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

展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０〕２２ 号）精神，现就提升发
展农业机械化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提升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意

义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农业机械化是

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

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不断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积极推进农机科技和管理、经营、服务机

制创新，农机装备和应用水平明显提高。随着农

业加快转型升级、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必须加快

发展农业机械化，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目前仍存在

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农机农艺融合度

不高、农机资源利用率偏低、农机工业“低小散”

等问题。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发展农业

机械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大

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农机工业。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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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和农民群众需求，坚持农机与

农艺、农机制造与农机应用融合发展，加大政策支

持引导力度，结合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

（以下简称“两区”）建设，推进农机技术创新、组

织创新和管理创新，拓展农机应用领域，提高农机

应用水平，推进农机工业转型升级，为农业现代化

提供有力支撑。

（二）总体目标。到 ２０１５ 年，力争全省农机
总动力达到 ２７００ 万千瓦，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
作物全程机械化率达到 ７０％以上，规模生产的蔬
菜、水果、林业特产、花卉苗木、畜禽、水产的主要

生产环节和产品初加工等基本实现机械化；实现

农机工业产值 ８００ 亿元，培育发展联合收割机、拖
拉机、植保机械、渔业机械、茶叶加工机械、笋竹加

工机械、喷微灌设施、水泵等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

机产业。

（三）基本原则。

———坚持重点突破、全面发展原则。在继续

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基础上，扩大农机应

用领域，提升农机在农业主导产业关键生产环节

的应用水平。

———坚持立足应用、统筹发展原则。以市场

为导向，大力推广适合农民使用和地形特点的农

机产品，着力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发展、农机产业与

现代农业协调发展。

———坚持创新机制、注重效率原则。大力发

展现代农机服务组织，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机制，

提升农机装备的通用性和动力配套比，提高农机

资源利用率。

———坚持政府引导、依法发展原则。继续加

大对农机购置、使用和农机工业的扶持力度，依法

加强对农机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促进

农业机械化健康发展。

三、大力推动农机科技进步

（一）加强农业机械化科技研发。整合科研

单位、高等学校、生产企业和推广部门的农业机械

化科研资源力量，健全农机科研协作机制，加强农

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关键技术攻关，加快研究

开发一批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农机新产品、新技

术。加强农业机械研究院所建设。农机科研开发

按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各级政府在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科技企业扶持、技术改造、重大科

技攻关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倾斜，引导农机企业

增加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投入，支持农机企业成为

技术创新主体。

（二）大力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机械化技术。

完善“三位一体”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农

机推广队伍建设，确保必要的人员与经费，逐步改

善基层农机部门工作条件。加强责任农机员队伍

建设，落实推广责任。充分利用现有农机化学校、

农机化技术推广机构等资源，加强对农机操作人

员的培训，提高操作、维修和保养农机具的技能。

结合“两区”建设，建立一批农业机械化示范区

（基地），组织实施农业主导产业机械化示范工

程，引导农业经营主体使用先进适用农机具。

（三）构建农机农艺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各

级农业部门要加强协调和指导，引导农机企业研

究开发和生产农民迫切需要、与现行农作制度和

农艺规范相衔接的农机产品。建立农机和农艺科

研单位协作攻关机制，加强农机农艺技术集成。

制定科学合理、相互适应的作业规范和农艺标准。

以提高农机作业适应性为重点，推动栽培和养殖

方式改进、品种选育，形成农机农艺融合发展的技

术体系。

四、积极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

（一）培育发展新型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

大力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作业公司、农机经

纪人等新型农机服务主体。结合“两区”和基层

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培育一批集作业、加工、

维修、培训等多种服务功能的区域性、综合性农机

服务中心，因地制宜推行“菜单式”、“托管式”、

“全程化”服务。支持粮食重点产区利用粮食收

储企业的场地规划建设粮食烘干中心。

（二）创新农机服务机制。大力推进农机信息

化建设，依托“浙江农民信箱”和农机行业网站，构

建农业机械化公共信息网络平台，促进农机服务供

需对接。鼓励农机专业大户联户合作开展农机服

务，鼓励农机服务组织开展跨区作业服务。对跨区

作业的联合收割机以及运输联合收割机（包括插秧

机）的车辆，在收费公路上免收通行费。

（三）构建现代农机流通体系。大力提升农

机流通服务水平，优化市场布局，完善服务网络，

发展连锁经营，培育一批辐射面广、服务质量好的

大型农机流通企业、品牌农机店和区域性农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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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健全农机零配件供应网络，提高农机产品流通

效率，方便农民购机。建立农机产品售后服务体

系，依托重点生产企业、专业流通企业建立售后服

务中心，提高服务能力。完善农机产品“三包”制

度，健全和规范农机修理市场，明确产品售后维修

责任，规范服务程序，提高维修能力和服务质量。

五、加强农机产品质量监管和安全监理

（一）强化农机市场监管。完善农机产品质

量、作业质量、维修质量标准体系，规范农机销售、

作业、维修服务行为。加强在用农机产品质量调

查和安全鉴定，重点加强对财政补贴农机的质量

监督和跟踪调查。依法加强对农机市场和维修网

点的监管，完善农机质量投诉网络，严厉打击制售

假冒伪劣农机产品行为，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二）加强农机安全监理。认真落实农机安

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平安农机”创建活动，

依法规范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农机上牌、检验、培

训、考试、发证等工作，扎实推进农机安全保险、安

全宣教、免费实地检验、机具报废更新等工作。建

立健全农机安全动态巡查制度，研究探索农田、场

院等道路外行驶的农机安全监管巡查制度。加强

基层农机安全监理队伍建设，公安部门与农机部

门要加强合作，完善监管网络。

六、加快推进农机工业转型升级

（一）培育农机制造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

鼓励农机制造企业战略重组，加快集团化、集约化

进程，形成若干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

团和产业集群。完善产业组织结构，形成以大型

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相配套的产业体系和产业

集群，提升产业集中度和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

鼓励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科技型发展道路，提高企

业竞争实力。

（二）优化农机产业和产品结构。建立农机

行业市场退出机制，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杜绝低水

平重复制造，优化产业布局。鼓励农机生产企业

由单机制造为主向成套装备集成为主转变，积极

开发多功能、智能化、经济型、环保型农机，优化农

机产品结构。大力发展发动机、传动、电控、液压

等核心部件产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推进动力机

械与配套农具、主机与配件的标准化、系列化和通

用化开发生产，提高农机动力配套比。

（三）着力提高农机工业制造水平和产品质

量。支持农机制造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改善

企业研发和生产条件，应用精密成型、智能数控等

先进加工装备和柔性制造、敏捷制造等先进制造

技术，提高农机制造工艺及装备水平。加快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应用，提高关键零部

件加工精度，逐步淘汰消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

的工艺和产品。加强生产技术工人培训，提高工

人劳动技能，不断提升生产水平。

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一）深入实施农机化促进工程。省财政继

续安排专项资金，加大农机化促进工程实施力度。

各级政府也要安排资金支持农机技术试验示范推

广、从业人员培训、示范基地建设、农机购置（更

新）补贴、农机服务组织培育、农机安全生产和农

村机耕路建设改造等，促进农业机械化全面发展。

继续实施并完善农机作业补贴制度，省财政继续

对水稻机插、油菜机收、统防统治作业给予补贴，

适时组织开展秸秆还田等农机作业补贴试点。建

立农机报废更新机制和回收制度，加快淘汰高能

耗、高排放的农业机械。

（二）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根据农机存

量变化和农业生产需要，及时调整农机购置补贴

产品种类和补贴标准，完善农机购置补贴管理办

法。强化购机补贴政策信息公开，及时、准确公开

购机补贴政策内容、程序和要求，保障农民的知情

权和选择权。加强监管，严肃查处倒卖补贴指标

和补贴产品、套取补贴资金、借补贴之机乱涨价和

乱收费等违规行为。根据我省实际，进一步扩大

自选补贴产品的品种范围，满足不同区域和不同

层次购机需求。支持粮食收储企业购买粮食烘干

机、除杂机、输送机，为农民提供服务，确保储备粮

质量。

（三）优化金融服务。进一步加大对农户和农

机服务组织购买农机的信贷支持力度，对符合产业

政策和信贷原则的农机制造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

开发和农机流通设施建设，积极给予信贷支持，满

足合理信贷资金需求。在保障信贷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采取灵活的贷款

期限与还款方式，积极推动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

款和农机抵押贷款业务等多种融资模式。中小农

机制造企业可享受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

政策。探索开展农机政策性保险工作。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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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真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对企业从事

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服务项目的所得，免

征企业所得税。开展农业机耕、排灌、植物保护及

相关技术培训业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贯彻落

实好农机企业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对生产

国家支持发展的新型、大马力农机装备和产品，确

有必要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免征关税和

进口环节增值税。农机制造企业属于国家重点扶

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减按 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按照现行规定对批发和零售的农机实行

免征增值税政策。

（五）加强农业机械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

农村机耕路、进排水渠道、机埠、林区作业道建设

力度，改善农机作业环境。加大对农机安全监理、

推广鉴定、信息服务等公益性设施建设的支持力

度，增强农业机械化公共服务能力。在规划、用

地、用电等方面积极支持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农

机停放场（库、棚），改善农机保养、停放条件。

八、加强组织领导

（一）加强统筹协调。各地要高度重视农业

机械化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农业机械化

联席会议制度，具体协调和指导农业机械化工作，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农业机械化、农机工业发展规

划，落实政策措施，加大推进力度。要切实加强农

业机械化综合协调与管理队伍建设，充实力量，保

障工作经费，改善工作条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

的协调、服务、自律等作用。

（二）明确部门分工。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

职责，加强协作，优化服务。各级农机部门要统筹

农业、林业、渔业、水利等机械化工作，具体抓好规

划指导、政策实施、监督管理、技术推广等工作。

农机工业主管部门要加快制订农机工业发展规

划、产业政策。发展改革部门要落实扶持农业机

械化和农机工业发展的基本建设投资。财政部门

要落实扶持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发展的资金，

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的监管。商务部门要

加强对农机流通行业的指导，加快农机流通体系

建设。科技部门要加大对农机科研开发的支持力

度。石化、电力等单位要保障农机作业用油、用

电。其他有关部门都要积极支持农业机械化和农

机工业发展。

（三）加强宣传引导。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强化农机管理人员依法

行政和农机经营人员依法经营意识。通过创建“农

机化示范区”、“平安农机”等活动，营造促进农业

机械化的良好氛围。大力宣传使用农机作业增加

收入的典型例子，科学引导农民购买、使用农机，促

进我省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我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矿产资源消耗大省，

矿产资源保障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进

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加快实现地质找矿

重大突破，切实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根据国务

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等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

新强省”总战略，从浙江的成矿地质条件出发，以

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为目标，以构建地质找矿

新机制为动力，以实施“７５１”地质找矿工程为抓
手，以增强矿产勘查科技能力为支撑，统筹部署今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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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时期的地质找矿工作，加大投入，突出重

点，整装勘查，快速突破，不断增强我省重要矿产

资源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二）主要目标。全面提高地质工作科技水

平，实现我省重要成矿区带大比例尺基础地质工

作全覆盖。以铁、铜、金、银、铅、锌、铀、地热、钼、

萤石等矿种为重点，实现重点勘查区、整装勘查

区、老矿山外围及深部找矿新突破，形成一批矿产

资源战略接续区。到“十二五”末，力争提交大型

矿床 １０ 处、中型矿床 １６ 处以上。
（三）主要任务。

１．加强重点勘查区的矿产勘查。按照统一找
矿思路、统一勘查部署、统一工作进度、统一成果

质量的要求，在淳安唐村—临安新桥、开化桐村—

淳安梓桐、金华罗店—绍兴平水、龙泉查田—松阳

象溪、天台龙溪—三门亭旁、衢江大洲—杜泽、杭

嘉湖地区等 ７ 个重点勘查区，统筹部署矿产勘查
工作。对其中找矿潜力大、近期有望取得重大突

破的重点区块实施整装勘查，集中力量快速勘查

评价。

２．加强老矿山外围和深部找矿。重点选择绍
兴漓渚铁矿、绍兴平水铜矿、建德岭后铜矿、遂昌

治岭头金矿、青田石平川钼矿等 ５ 个老矿山
（区），以现有矿山企业为主体，开展外围接替资

源勘查。同时，加强重要成矿区带深部地质找矿

工作，努力开拓找矿第二空间。

３．鼓励和支持“走出去”勘查开发矿产资源。
以我省短缺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和大宗矿产为重

点，鼓励和支持我省企业通过风险勘查、投资并

购、合作开发等多种形式，到省外境外勘查开发矿

产资源，建立稳定、多元、安全的省外境外矿产品

供应基地和资源储备基地。

二、加快构建地质找矿新机制

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地质找矿规

律，紧密结合我省实际，积极探索并着力构建“公

益先行、商业跟进、基金衔接、整装勘查、快速突

破”的地质找矿新机制。

（一）公益先行。公益性地质工作是矿产资

源勘查的前提和基础，主要目的是围绕找矿突破，

超前部署并开展基础地质调查、重要成矿区带矿

产远景调查和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为商业性地质

工作提供地质资料和找矿靶区。公益性地质工作

由财政出资，其成果向社会公开，无偿提供利用。

（二）商业跟进。商业性矿产勘查工作是在

公益性地质工作的基础上，投资者为获得商业利

益而进行的找矿活动。商业性矿产勘查遵循“谁

投资，谁承担风险，谁受益”的原则，主要由社会

资金投入。商业性风险勘查可通过“申请在先”

的方式获得探矿权。

（三）基金衔接。地质勘查基金是政府为了

引导和推动商业性矿产勘查、降低找矿风险而设

立的地质勘查专项资金，优先支持重要矿种、重要

成矿区带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地质找

矿工作。根据需要，地质勘查基金可以与社会资

金合作，开展以预查、普查为主的风险勘查工作，

也可参与整装勘查区、重点勘查区的矿产勘查工

作。

（四）整装勘查。整装勘查是在当前资源形

势和一定的地质条件下，实现矿产勘查快速突破

的一种商业性找矿新模式。可选择地质工作程度

较高、近期有望取得重大找矿突破且适宜开展大

规模勘查的区域作为整装勘查区，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实现快速勘查、评价。

（五）快速突破。实现找矿快速突破是构建

地质找矿新机制的最终目的。快速突破的核心要

求是打破以往一般的勘查程序，超常规部署和实

施勘查工作，力争在短期内取得重要找矿成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从

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矿产勘查、实现

找矿突破的重大意义，把地质找矿工作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抓紧抓好。省国土

资源厅要会同省级其他有关部门加强全省找矿工

作部署，研究制订鼓励和促进找矿突破及“走出

去”勘查开发矿产资源、保障我省矿产资源供应

的具体政策措施。省级其他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

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大力支持地质找矿工作。各

市、县（市、区）政府要加强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的

宣传教育，依法维护探矿权人及地勘单位的合法

权益，支持探矿权人、地勘单位依法开展矿产勘查

活动，为找矿突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加强财政支持。按照地质找矿新机制

“公益先行”的要求，加大对重要成矿区带基础地

质工作的财政投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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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找矿。在省级矿业权出让所得等收入中每年

安排一定比例用于省级地质勘查基金，到“十二

五”末争取基金总额累计达到 ５ 亿元。加强省级
地质勘查基金管理，提高基金使用效益。成矿地

质条件好、找矿潜力大的市、县（市、区），应当在

采矿权出让所得本级留成中安排专项用于地质找

矿工作。

（三）加强人才科技支撑。把地质找矿项目

的实施与地质技术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在地

质找矿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一批业务精通、技术过

硬、吃苦耐劳、开拓创新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和专

业技术人才。建立整装勘查区和重点勘查区专家

咨询制度。加大基础地质研究和重要矿产成矿理

论研究，不断提高对成矿规律的认识，充分运用

地质找矿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指导地质找矿

工作。

（四）加强找矿激励。建立和完善资本、技术

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找矿成果收益分配的制度。承

担财政出资的勘查项目，探明中型以上规模矿床

的，给予地勘单位矿业权出让净收益 １０％—２０％
的比例分成。地勘单位承担社会出资的商业性勘

查项目，对达到或超过预期找矿成果的，探矿权人

应给予项目承担单位一定比例的收益分成。

（五）加强矿业权管理。加大重点勘查区矿

业权整合力度，鼓励和支持拥有探矿权的地勘单

位与有实力的企业通过资本与技术、勘查与开发

的有机结合，组建勘查开发实体，加快矿产资源的

勘查评价。加强探矿权总量控制，探矿权人申请

及拥有探矿权的数量要与探矿队伍的资质及技术

力量相适应。全面清理闲置探矿权，建立和完善

矿业权准入和退出机制。健全地质工作质量管理

制度，强化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和公开发布工作，为

地质找矿突破提供服务。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
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

浙委办〔２０１１〕１３５ 号

各市、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省直属各单

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办、国办《关于中央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委员会的通知》（中办发〔２０１１〕３０ 号）精神，省
委、省政府决定，将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

名为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并对其职责任

务和成员单位作相应调整，进一步充实工作力量。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职责任务

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是省委、省政府

的协调机构，主要负责协调、指导各地各部门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平安建设、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策部署，协调、推动社会管理

重要事项的解决；对各地各部门开展社会管理工

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总结推广各地各部门和专

项工作组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加强对社会管理有关重大问题的研究，提出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政策措施建议；协调、指导

社会管理法规制度建设；办理省委、省政府交办的

其他事项。

二、成员单位

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在省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原有成员单位的基础上，

调整为由 ６０ 个部门（单位）组成：省纪委（省监察
厅）、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

委宣传部、省委外宣办、省委政法委（省委维稳

办）、省编委办、省委 ６１０ 办公室、省委“两新”工
委、省信访局、省人大内司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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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省政协社法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

法院、省检察院、省外办、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

经信委、省民宗委、省公安厅、省安全厅、省民政

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国土资

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厅、省林业

厅、省文化厅、省卫生厅、省环保厅、省人口计生

委、省国资委、省广电局、省统计局、省工商局、省

海洋与渔业局、省质监局、省旅游局、省法制办、省

金融办、省新闻出版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安

监局、省应急办、浙江保监局、杭州铁路办事处、人

行杭州中心支行、杭州海关、省军区政治部、省武

警总队、省边防总队、省消防总队。调整后，省社

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李　 强（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副主任：葛慧君（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政

法委副书记）

茅临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刘力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副书

记、省公安厅党委书记）

厉志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永昌（省政协副主席）

蓝荣崇（省军区副政委）

宋光宝（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委　 员：王海超（省纪委副书记）
林云举（省委副秘书长）

陈　 龙（省政府副秘书长）
庄跃成（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

“两新”工委书记）

吕建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

主任）

巫波伦（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刘树枝（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

主任）

陈小恩（省编委办主任）

楼志浪（省委 ６１０ 办公室主任）
陶君毅（省信访局局长）

丁祖年（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

工委主任）

钱中贤（省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

方泉尧（省政协社法委主任）

金长征（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周　 艳（团省委副书记、党组书记）

厉月姿（省妇联主席）

王幼璋（省法院副院长）

刘晓刚（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阮忠训（省外办主任）

孙景淼（省发改委主任）

刘希平（省教育厅厅长）

谢力群（省经信委主任）

王　 毅（省民宗委主任）
凌秋来（省公安厅副厅长）

汪　 瀚（省安全厅厅长）
吴桂英（省民政厅厅长）

赵光君（省司法厅厅长）

林丹军（省司法厅副厅长）

钱巨炎（省财政厅厅长）

乐益民（省人力社保厅厅长）

楼小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谈月明（省建设厅厅长）

郭剑彪（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史济锡（省农业厅厅长）

楼国华（省林业厅厅长）

杨建新（省文化厅厅长）

杨　 敬（省卫生厅厅长）
徐　 震（省环保厅厅长）
章文彪（省人口计生委主任）

陈正兴（省国资委主任）

张宝贵（省广电局局长）

金汝斌（省统计局局长）

郑宇民（省工商局局长）

赵利民（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瞿素芬（省质监局局长）

赵金勇（省旅游局局长）

孙志丹（省法制办主任）

丁敏哲（省金融办主任）

陈昆忠（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吴宁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

徐　 林（省安监局局长）
陈　 荣（省应急办主任）
吴勉坚（浙江保监局局长）

徐　 明（杭州铁路办事处主任）
刘仁伍（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

王　 松（杭州海关关长）
魏殿举（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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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平（省武警总队总队长）

郑师好（省边防总队总队长）

冷　 俐（省消防总队总队长）
三、工作机构

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

常设办事机构，同时承担省委建设“平安浙江”领

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与省委政法委机关一个机构、

两块牌子。办公室设主任 １名（正厅长级），由省委
政法委副书记兼任，设专职副主任 ２—３名（副厅长
级）。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设立 １０ 个专项
组，主要任务、组长单位及组成单位如下：

（一）实有人口专项组。主要负责研究建立

覆盖全省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体系。省公安厅为

组长单位，省综治办、省人力社保厅、省建设厅、省

外办、省教育厅、省经信委、省民政厅、省卫生厅、

省人口计生委、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保监局为

成员单位。办公室设在省公安厅。

（二）特殊人群专项组。主要负责研究制定

和完善对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对象、吸毒人

员、具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社会闲散人员

等特殊人群的管理服务政策，建立健全社会关怀

帮扶体系。省司法厅为组长单位，省综治办、省公

安厅、省民政厅、省委 ６１０ 办公室、省发改委、省教
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卫生厅为成员

单位。办公室设在省司法厅。

（三）“两新组织”专项组。主要负责推动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组织和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群团组织，探索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

务管理体制机制，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立社

会组织分类发展、分类监管体制，把各类社会组织

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完善境外

非政府组织在浙江活动管理机制。省综治办为组

长单位，省委组织部（省委“两新”工委）、省民政

厅、省工商局、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外办、

省公安厅、省安全厅、省人力社保厅为成员单位。

办公室设在省综治办。

（四）社会治安专项组。主要负责研究推动

打黑除恶、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排

查整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工作。省综治

办为组长单位，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委

组织部、省发改委、省安全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

为成员单位。办公室设在省综治办。

（五）公共安全专项组。主要负责研究推动

安全生产监管、经济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

境安全等工作。省应急办为组长单位，省综治办、

省委维稳办、省经信委、省公安厅、省安全厅、省商

务厅、省金融办、省卫生厅、省农业厅、省环保厅、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质监局、省工商局、省海洋

与渔业局、省建设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杭州海

关、省军区政治部、省武警总队、省消防总队为成

员单位。办公室设在省应急办。

（六）法规政策专项组。主要负责研究制定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省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为组长单位，省委政法委、省综

治办、省法制办、省委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

省政府办公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为成员单位。

办公室设在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七）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主要负

责研究推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团省委为

组长单位，省综治办、省教育厅、省委宣传部、省法

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为成员单位。

办公室设在团省委。

（八）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主

要负责研究推动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省教育厅为组长单位，省综治办、省公安厅、省经

信委、省司法厅、省文化厅、省工商局、省新闻出版

局为成员单位。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

（九）护路护线联防专项组。主要负责研究

推动铁路、公路、输油气管道和电力、电信、广播电

视设施安全联防工作。省综治办为组长单位，省

公安厅、杭州铁路办事处、省交通运输厅、省经信

委、省应急办、省国资委、省广电局、团省委、省军

区司令部、浙江电监办、中央和省属有关企业为成

员单位。办公室设在省综治办。

（十）信息网络管理专项组。主要负责研究

推动信息网络社会综合管理工作。省委外宣办为

组长单位，省综治办、省委维稳办、省委 ６１０ 办公
室、省委外宣办、省经信委、省公安厅、省安全厅、

省工商局、省文化厅、省广电局为成员单位。办公

室设在省委外宣办。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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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２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一年十一月五日

浙江省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
收和使用管理，促进无居民海岛有效保护和合理

开发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无居民海岛使用

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２０１０〕４４
号）和《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等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是指国家在一定
年限内出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由无居民海岛使

用者依法向国家缴纳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价款，

不包括无居民海岛使用者取得无居民海岛使用权

应当依法缴纳的其他相关税费。

单位和个人利用本省管辖范围内的无居民海

岛，应当经国务院或省政府依法批准，并按照本办

法规定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未足额缴纳无居

民海岛使用金的，海洋主管部门不得办理无居民

海岛使用权证书。

第三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可以通过申请审
批方式出让，也可以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

出让。其中，旅游、娱乐、工业等经营性用岛有两

个及两个以上意向者的，一律实行招标、拍卖、挂

牌方式出让。

未经批准，无居民海岛使用者不得转让、出租

和抵押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不得改变海岛用途和

用岛性质。

第四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实行最低价
限制制度。

无居民海岛的等别划分、用岛类型界定和无

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标准分别参见附件

１、附件 ２ 和附件 ３。
第五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价款不得低

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的计算公式

为：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 ＝无居民海岛
使用权出让面积 ×使用年限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
出让最低价标准

公式中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面积以无居民

海岛使用批准文件确定的开发利用面积为准。

第六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前应当按国
家有关规定由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出

让价款进行预评估，评估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参

考依据。

第七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属于政府非税收
入，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征收管理，由省级以

上海洋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征收。

第八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实行中央地方分
成，按照中央 ２０％、省 ２０％、市 １０％、县（市、区）
５０％比例缴入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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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纳入一般预算管
理，主要用于海岛保护、海岛管理、海岛生态修复、

海岛调查、海岛基础设施建设和海岛防灾减灾与

监视监测系统建设。

第二章　 征　 　 收

第十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按照批准的使用
年限实行一次性计征。

应缴纳的无居民海岛使用金额度超过 １ 亿元
的，无居民海岛使用者可以提出申请，经批准用岛

的海洋主管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可以在

３ 年内分次缴纳。
分次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首次缴纳额度

不得低于总额度的 ５０％。在首次缴纳无居民海岛
使用金后，由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或省海洋主管部

门依法颁发无居民海岛使用临时证书；全部缴清无

居民海岛使用金后，由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或省海

洋主管部门依法换发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

无居民海岛使用者申请分次缴纳无居民海岛

使用金的申请和批准程序，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免

缴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申请和核准程序执行。

第十一条　 省政府批准用岛的，无居民海岛
使用金由省海洋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征收。

第十二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实行就地缴库
办法。

省海洋主管部门征收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应

当向无居民海岛使用者开具《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缴款通知书》，通知无居民海岛使用者按照有关

要求填写“一般缴款书”，在无居民海岛所在市、

县（市、区）就地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省海洋

主管部门应将《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缴款通知书》

以及“一般缴款书”第二联复印件报送财政部浙

江监察办备查。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缴款通知书》应当明确

用岛面积、适用的征收等别、征收标准、应缴纳的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数额、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的期限、缴库方式、适用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等相

关内容。无居民海岛使用者应当在收到《无居民

海岛使用金缴款通知书》１ 个月之内将无居民海
岛使用金就地缴库。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收入列《政府收支分类科

目》１０３０７０８“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收入”（新增），并

下设 ０１目“中央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收入”和 ０２ 目
“地方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收入”。缴库时，填写 ２份
“一般缴款书”。其中：中央 ２０％部分填写 １ 份“一
般缴款书”，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１０３０７０８０１
“中央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收入”科目，“财政机关”

填写“财政部”，“预算级次”填写“中央级”，“收款

国库”填写实际收纳款项的国库名称，“备注”栏注

明中央分成比例；地方 ８０％部分填写 １ 份“一般缴
款书”，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１０３０７０８０２“地方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收入”科目，“财政机关”填写项

目所在地财政部门，“预算级次”分别填写“省级”、

“市级”、“县级”，“收款国库”填写实际收纳款项的

国库名称，收妥后，按规定比例和级次进行划解，

“备注”栏注明地方分成比例。

宁波市缴省部分的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由省财

政与宁波市财政通过年终结算办理。

第十三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者未按规定及时
足额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按日加收 １‰的
滞纳金。滞纳金随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按规定分

成比例和科目一并缴入相应级次国库。

第三章　 免　 　 缴

第十四条 　 下列用岛免缴无居民海岛使用
金：

（一）国防用岛；

（二）公务用岛，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

承担公共事务管理任务的单位依法履行公共事务

管理职责的用岛；

（三）教学用岛，指非经营性的教学和科研项

目用岛；

（四）防灾减灾用岛；

（五）非经营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用岛，包括

非经营性码头、桥梁、道路建设用岛，非经营性供

水、供电设施建设用岛，不包括为上述非经营性基

础设施提供配套服务的经营性用岛；

（六）基础测绘和气象观测用岛；

（七）国务院财政部门、海洋主管部门认定的

其他公益事业用岛。

第十五条　 免缴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应当
依法申请并经核准。

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情形的项目用岛，

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缴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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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按照下列规定提出免缴无居
民海岛使用金的书面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申请人申请免缴省政府审批项目用岛应缴的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应当填写由省级部门统一制

定的相关表格，经用岛项目所在地的县级、市级财

政和海洋主管部门逐级签署意见后，报省财政、海

洋主管部门审批。国务院审批的，由省财政、海洋

主管部门联合报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审批。

第十六条　 申请人申请免缴无居民海岛使用
金，应当提交下列相关资料：

（一）免缴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书面申请和

免缴申请表。包括免缴理由、免缴金额、免缴期限

等内容；

（二）能够证明项目用岛性质的相关证明材

料；

（三）省级以上财政、海洋主管部门认为应当

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七条　 省级以上财政、海洋主管部门原
则上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后 ６０ 日内，由省级海洋
主管部门对免缴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合法性提出

初审意见，经省级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由省级财

政部门会同同级海洋主管部门以书面形式批复申

请人。

第十八条　 经依法核准免缴无居民海岛使用
金的用岛项目，申请转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或改

变海岛用途和用岛性质的，应当由受让人按照有

关规定重新履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免缴申请和报

批手续。

第十九条　 省级以上财政、海洋主管部门按
照本办法规定权限核准免缴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均不得核准免缴无居民海岛

使用金。

第四章　 使　 　 用

第二十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具体使用范
围如下：

（一）海岛保护。包括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

态系统保护、无居民海岛自然资源保护和特殊用

途海岛保护，即保护海岛资源、生态，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和国防安全。

（二）海岛管理。包括各级政府及其海岛管

理部门依据法律及法定职权，综合运用行政、经

济、法律和技术等措施对海岛保护、合理利用进行

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三）海岛生态修复。包括依据生态修复方

案，通过生物技术、工程技术等人工方法对生态系

统遭受破坏的海岛进行修复，并对修复效果进行

追踪的工作。

（四）海岛调查。包括对海岛及其周边海域

进行水文、气象、地质、矿产等自然环境和资源的

保护与利用情况调查。

（五）海岛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海岛可再生

能源、淡水设施、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技术研究与

工程建设。

（六）海岛防灾减灾与监视监测系统建设。

包括海岛防灾减灾规划体系、技术标准规范、灾害

风险评估、监视监测网络等建设工作。

第二十一条　 当年缴入国库的无居民海岛使
用金由财政部门在下一年度支出预算中安排使用。

第二十二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支出预算，
按照部门预算管理的规定执行。省级分成的无居

民海岛使用金在用于省本级支出有结余时，可以

视情安排补助市县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支出预算，

或由省财政部门统筹安排。

第二十三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支付按照
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资金使用中涉及

政府采购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及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支出列《政府收支分类科

目》２２０ 类 ０２ 款 １７ 项“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支出”
科目（新增）。

第二十四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项目资金应
当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分账核算，确保专款专

用。严禁将无居民海岛使用金项目资金用于支付

各种罚款、捐助、赞助、投资等。

第二十五条　 跨年度执行的项目在项目未完
成时形成的年度结转资金，结转下一年度按规定继

续使用。项目因故终止的，结余资金按照国务院财

政部门关于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各级财政、海洋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对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和使用情况的管

理，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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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检查。

第二十七条 　 拒不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的，由依法颁发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的海洋主

管部门无偿收回无居民海岛使用权。

第二十八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项目承担单
位未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

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海洋主管部门依据

职权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财

政部门会同同级海洋主管部门依法收回已拨付的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并给予 ５ 年内不得申请无居
民海岛使用金项目的处理。

第二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

令第 ４２７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一）不按规定征收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

（二）不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无居民海岛使

用金的；

（三）违反本办法规定核准免缴无居民海岛

使用金的；

（四）申请人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弄虚作

假，骗取免缴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

（五）截留、挤占、挪用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３０ 日后施
行。

附件：１．浙江省无居民海岛等别划分
２．无居民海岛用岛类型界定
３．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标准

附件 １

浙江省无居民海岛等别划分

　 　 二等
宁波市：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

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

三等

宁波市：镇海区、北仑区、鄞州区。

舟山市：定海区。

台州市：椒江区、路桥区。

四等

宁波市：余姚市、慈溪市。

温州市：乐清市。

嘉兴市：平湖市、海盐县。

舟山市：普陀区、嵊泗县。

台州市：温岭市、玉环县。

五等

宁波市：奉化市、宁海县、象山县。

温州市：瑞安市、洞头县。

舟山市：岱山县。

台州市：临海市、三门县。

六等

温州市：平阳县、苍南县。

附件 ２

无居民海岛用岛类型界定

序
号

类型名称 界　 　 　 定

１ 填海连岛用岛 指通过填海造地等方式将海岛与陆地或海岛与海岛连接起来的行为用岛。

２ 土石开采用岛 指以获取无居民海岛上的土石为目的的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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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房屋建设用岛 指在无居民海岛上建设房屋以及配套设施的用岛。

４ 仓储建筑用岛
指在无居民海岛上建设用于存储或堆放生产、生活物资的库房、堆场和包装加

工车间及其附属设施的用岛。

５ 港口码头用岛 指占用无居民海岛空间用于建设港口码头的用岛。

６ 工业建设用岛 指在无居民海岛上开展工业生产及建设配套设施的用岛。

７ 道路广场用岛 指在无居民海岛上建设道路、公路、铁路、桥梁、广场、机场等设施的用岛。

８ 基础设施用岛
指在无居民海岛上建设除交通设施以外的用于生产生活的基础配套设施的用

岛。

９ 景观建筑用岛 指以改善景观为目的的在无居民海岛上建设亭、塔、雕塑等建筑的用岛。

１０ 游览设施用岛 指在无居民海岛上建设索道、观光塔台、游乐场等设施的用岛。

１１ 观光旅游用岛 指在无居民海岛上开展不改变海岛自然状况的旅游活动的用岛。

１２ 园林草地用岛
指通过改造地形、种植树木花草和布置园路等途径改造无居民海岛自然环境

的用岛。

１３ 人工水域用岛 指在无居民海岛上修建水库、水塘、人工湖等用岛。

１４ 种养殖业用岛 指在无居民海岛上种植农作物、放牧养殖禽畜或水生动植物的用岛。

１５ 林业用岛 指在无居民海岛上种植、培育林木并获取林产品的用岛。

附件 ３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标准
单位：元 ／公顷·年

等别
离岸距离（ｋｍ）

用 岛 类 型
≤０． ３

＞ ０． ３，
≤２

＞ ２，
≤８

＞ ８，
≤２５

＞ ２５

一等

填海连岛用岛 ２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土石开采用岛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房屋建设用岛 ７２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６０００
仓储建筑用岛 ２００００ １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１６６７
港口码头用岛 １６０００ １３３３３ ８０００ ２６６７ １３３３
工业建设用岛 １８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道路广场用岛 ６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基础设施用岛 ５５００ ４５８３ ２７５０ ９１７ ４５８
景观建筑用岛 １００００ ８３３３ ５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８３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71 期) 27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书书书

游览设施用岛 １１０００ ９１６７ ５５００ １８３３ ９１７
观光旅游用岛 ３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园林草地用岛 ４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２０００ ６６７ ３３３
人工水域用岛 ４５００ ３７５０ ２２５０ ７５０ ３７５
种养殖业用岛 ２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３３３ １６７
林业用岛 １０００ ８３３ ５００ １６７ ８３

二等

填海连岛用岛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土石开采用岛 ９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房屋建设用岛 ５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４５００
仓储建筑用岛 １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
港口码头用岛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工业建设用岛 １３５００ １１２５０ ６７５０ ２２５０ １１２５
道路广场用岛 ４５００ ３７５０ ２２５０ ７５０ ３７５
基础设施用岛 ４１２５ ３４３８ ２０６３ ６８８ ３４４
景观建筑用岛 ７５００ ６２５０ ３７５０ １２５０ ６２５
游览设施用岛 ８２５０ ６８７５ ４１２５ １３７５ ６８８
观光旅游用岛 ２２５０ １８７５ １１２５ ３７５ １８８
园林草地用岛 ３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人工水域用岛 ３３７５ ２８１３ １６８８ ５６３ ２８１
种养殖业用岛 １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７５０ ２５０ １２５
林业用岛 ７５０ ６２５ ３７５ １２５ ６３

三等

填海连岛用岛 １３９２００ １１６０００ ６９６００ ２３２００ １１６００
土石开采用岛 ６９６００ ５８０００ ３４８００ １１６００ ５８００
房屋建设用岛 ４１７６０ ３４８００ ２０８８０ ６９６０ ３４８０
仓储建筑用岛 １１６００ ９６６７ ５８００ １９３３ ９６７
港口码头用岛 ９２８０ ７７３３ ４６４０ １５４７ ７７３
工业建设用岛 １０４４０ ８７００ ５２２０ １７４０ ８７０
道路广场用岛 ３４８０ ２９００ １７４０ ５８０ ２９０
基础设施用岛 ３１９０ ２６５８ １５９５ ５３２ ２６６
景观建筑用岛 ５８００ ４８３３ ２９００ ９６７ ４８３
游览设施用岛 ６３８０ ５３１７ ３１９０ １０６３ ５３２
观光旅游用岛 １７４０ １４５０ ８７０ ２９０ １４５
园林草地用岛 ２３２０ １９３３ １１６０ ３８７ １９３
人工水域用岛 ２６１０ ２１７５ １３０５ ４３５ ２１８
种养殖业用岛 １１６０ ９６７ ５８０ １９３ ９７
林业用岛 ５８０ ４８３ ２９０ ９７ ４８

四等

填海连岛用岛 １００８００ ８４０００ ５０４００ １６８００ ８４００
土石开采用岛 ５０４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２５２００ ８４００ ４２００
房屋建设用岛 ３０２４０ ２５２００ １５１２０ ５０４０ ２５２０
仓储建筑用岛 ８４００ ７０００ ４２００ １４００ ７００
港口码头用岛 ６７２０ ５６００ ３３６０ １１２０ ５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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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建设用岛 ７５６０ ６３００ ３７８０ １２６０ ６３０
道路广场用岛 ２５２０ ２１００ １２６０ ４２０ ２１０
基础设施用岛 ２３１０ １９２５ １１５５ ３８５ １９３
景观建筑用岛 ４２００ ３５００ ２１００ ７００ ３５０
游览设施用岛 ４６２０ ３８５０ ２３１０ ７７０ ３８５
观光旅游用岛 １２６０ １０５０ ６３０ ２１０ １０５
园林草地用岛 １６８０ １４００ ８４０ ２８０ １４０
人工水域用岛 １８９０ １５７５ ９４５ ３１５ １５８
种养殖业用岛 ８４０ ７００ ４２０ １４０ ７０
林业用岛 ４２０ ３５０ ２１０ ７０ ３５

五等

填海连岛用岛 ６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土石开采用岛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房屋建设用岛 １８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仓储建筑用岛 ５０００ ４１６７ ２５００ ８３３ ４１７
港口码头用岛 ４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２０００ ６６７ ３３３
工业建设用岛 ４５００ ３７５０ ２２５０ ７５０ ３７５
道路广场用岛 １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７５０ ２５０ １２５
基础设施用岛 １３７５ １１４６ ６８８ ２２９ １１５
景观建筑用岛 ２５００ ２０８３ １２５０ ４１７ ２０８
游览设施用岛 ２７５０ ２２９２ １３７５ ４５８ ２２９
观光旅游用岛 ７５０ ６２５ ３７５ １２５ ６３
园林草地用岛 １０００ ８３３ ５００ １６７ ８３
人工水域用岛 １１２５ ９３８ ５６３ １８８ ９４
种养殖业用岛 ５００ ４１７ ２５０ ８３ ４２
林业用岛 ２５０ ２０８ １２５ ４２ ２１

六等

填海连岛用岛 ４０８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２０４００ ６８００ ３４００
土石开采用岛 ２０４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１０２００ ３４００ １７００
房屋建设用岛 １２２４０ １０２００ ６１２０ ２０４０ １０２０
仓储建筑用岛 ３４００ ２８３３ １７００ ５６７ ２８３
港口码头用岛 ２７２０ ２２６７ １３６０ ４５３ ２２７
工业建设用岛 ３０６０ ２５５０ １５３０ ５１０ ２５５
道路广场用岛 １０２０ ８５０ ５１０ １７０ ８５
基础设施用岛 ９３５ ７７９ ４６８ １５６ ７８
景观建筑用岛 １７００ １４１７ ８５０ ２８３ １４２
游览设施用岛 １８７０ １５５８ ９３５ ３１２ １５６
观光旅游用岛 ５１０ ４２５ ２５５ ８５ ４３
园林草地用岛 ６８０ ５６７ ３４０ １１３ ５７
人工水域用岛 ７６５ ６３８ ３８３ １２８ ６４
种养殖业用岛 ３４０ ２８３ １７０ ５７ ２８
林业用岛 １７０ １４２ ８５ ２８ １４

　 注：离岸距离，指无居民海岛离大陆海岸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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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务　 要　 讯

　 　 本报讯　 最近，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表
彰统筹省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的示范企业和境外投资平台的通报（浙政发

〔２０１１〕９３ 号）。通报指出，近几年来，全省各地坚
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

努力推动全省“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特别是

在统筹省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走出去”

战略方面，涌现出了一批先进示范企业和境外投

资平台。为鼓励先进，构建更加积极主动、互利共

赢开放新格局，省政府决定对浙江省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等 １０ 家示范企业、华立集团有限公司
等 ５ 家境外投资平台给予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单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

大的成绩。全省各市、县（市、区）要认真按照统

筹省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加快实施“走出

去”战略，努力实现“创天下”和“强浙江”的有机

统一，为全省新一轮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讯　 最近，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给
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记功表彰的决定（浙政发

〔２０１１〕９４ 号）。决定指出，近年来，杭州萧山机场
海关及广大关警员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

毒法》，发扬“不放弃、敢攻坚、勇创新”的海关缉

毒精神，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努力提升缉毒综合能

力，坚决打击出入境毒品走私活动，空港毒品堵源

截流工作取得了显著战果，为遏制毒品渗透蔓延、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为表彰先

进，省政府决定给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记集体二

等功一次。

希望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在禁毒工作中再立新功。全省各级禁毒职能部门

及干部要以先进为榜样，认真履行职责，深入开展

禁毒斗争，为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和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讯　 最近，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增
补史晋川为省咨询委副主任聘任王小玲等为省咨

询委委员的通知（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５ 号）。通知指
出，因工作需要，经省委同意，省政府研究决定，增

补史晋川为省咨询委副主任，聘任王小玲、王良

仟、吴红梅、陈重天、陈继松、金雪军、胡虎林、夏阿

国、钱子辉、童云芳等为省咨询委委员。

　 　 本报讯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认真做好第八届全国残

运会筹办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评选工作

的通知（浙委办〔２０１１〕１４０ 号）。通知指出，在党
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残联、国家体

育总局的精心指导下，在各省（区、市）及有关方

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第八

届全国残运会已胜利闭幕，取得圆满成功。在第

八届全国残运会筹办过程中，全省各地涌现出一

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弘扬

“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团结协作、奋发有为”的残

运会办会精神，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

创业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省委、

省政府决定，对在第八届全国残运会筹办工作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现就

推荐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评选范围

推荐评选对象为直接参与第八届全国残运会

筹办工作并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各市、

县（市、区）党委、政府不参加先进集体评选，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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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含）以上个人不参加先进个人评选。副县

（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推荐人数原则上控制在

总数的 ３０％以下。
二、推荐评选条件

（一）先进集体推荐评选条件

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履行第八
届全国残运会筹办工作职责，为全面完成筹办任

务作出重要贡献；

２．领导高度重视，把筹办工作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组织健全，制度完善，方案周密，措施到位，

落实有力；

３．没有发生影响第八届全国残运会筹办的事
故和违法违纪事件。

（二）先进个人推荐评选条件

１．弘扬残奥精神，在圆满完成筹办工作任务
中成绩突出；

２．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勇挑重担，开拓创新，
遵纪守法，工作高效，发挥模范作用；

３．没有发生影响第八届全国残运会筹办的事
故和违法违纪事件；

４．参与筹办工作时间一般达半年以上。
三、推荐评选程序

推荐评选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突出重点、统

筹兼顾，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推荐评选工

作按照有关单位推荐、省筹委会审核和省委、省政

府审定的步骤进行。各单位推荐数量要严格按

《第八届全国残运会筹办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表彰名额分配方案》控制，对同一单位或人员

不重复推荐。

四、切实加强对推荐评选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在全

面总结第八届全国残运会筹办工作的基础上，高

度重视并抓紧部署开展先进推荐评选工作。要坚

持原则、严格标准，发扬民主、充分酝酿，好中选

优、保证质量，确保推荐评选工作顺利进行。

请各地各单位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前，将《第
八届全国残运会筹办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和

《第八届全国残运会筹办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

报省筹委会办公室（联系人：何丽军，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７１５７４３、１５８２４１３２６９８，传 真：０５７１—
８９７１５０９１，电子信箱：５４６０８０４１＠ ＱＱ． ＣＯＭ）。

　 　 本报讯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表彰 ２０１０ 年度全省党
政系统优秀调研成果的通报（浙委办〔２０１１〕１４１
号）。通报指出，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评选 ２０１０ 年度全省党政系统优秀调研成果
的通知》（浙委办〔２０１１〕１１ 号）精神，经逐级评
审，共评出《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问题

研究》等优秀调研成果 ６５ 篇（见附件，本报略），
现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多

出成果、多出精品，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

据。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调查研究部门要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等重要会

议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积极探索新时期调查

研究规律，着力提高调查研究水平，为深入实施省

委“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

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

献。

　 　 本报讯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市县党政
领导科技进步与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单

位的通报 （浙委办 〔２０１１〕１４４ 号）。通报指
出，２０１０ 年各市、县 （市、区）按照省委、省

政府有关科技和人才工作的总体部署，深入贯彻

全省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和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认真落实市县党政领导科技进步与人才工作目标

责任制，坚持把科技进步和人才发展作为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扎实推进自主创新

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暨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建

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并涌现出一批落实科技进

步和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的优秀单位。在市、县

（市、区）自查、评比、推荐的基础上，经省考

核组考核、省科教领导小组和省委人才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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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审定，确定杭州市等 ４ 个市、杭州市滨江区
等 ２１ 个县 （市、区）为 ２０１０ 年度市县党政领
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单位，杭州市等

３ 个市、杭州市滨江区等 １３ 个县 （市、区）为

２０１０ 年度市县党政领导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
核优秀单位，现予以通报。

希望考核优秀的市、县（市、区）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成绩。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八八战

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扎实推进科

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转型升级，为全面建成惠及

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讯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调整省委建设“平安浙

江”领导小组等机构领导职务的通知（浙委办

〔２０１１〕１４５ 号）。通知指出，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
要，省委、省政府决定，原由夏宝龙同志担任的部

分机构的领导职务，改由李强同志担任。具体如

下：

省委建设“平安浙江”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国防动员

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省拥

军优属拥政爱民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委对台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

组长、省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省处理信访突出问

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组长（召集人）、省国

防教育委员会主任、省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省普法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省网络与信息安

全协调小组组长、省党委系统信息化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省委对台宣传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省军地

隐蔽斗争协作领导小组组长、省民间组织管理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做好部分企业军转干部中

“重点工作对象”教育转化和稳控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省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省非公有制经济

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农村指

导员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省林权制度改

革领导小组组长、省青少年工作领导小组（省志

愿服务工作委员会）组长（主任）、省城乡社区建

设领导小组组长、省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领导

小组组长、省宗教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省推行厂务

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浙江省对台农业交流与

合作指导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农村改革试验区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召集人。

刘力伟同志任省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

原由王辉忠同志担任的部分领导机构的职

务，改由刘力伟同志担任。具体如下：

省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省处理信访突出问题

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副组长（副召集人）、省

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省接待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

原由孙建国同志担任的省反恐怖工作协调小

组副组长、省禁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职务，改由刘

力伟同志担任。

　 　 本报讯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调整省委、省政府领导

高等学校联系点的通知（浙委办〔２０１１〕１４６ 号）。
通知指出，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省委、省政府

决定对省委常委和省政府副省长高等学校联系点

作相应调整。现将调整后的名单通知如下：赵洪

祝同志联系浙江大学、夏宝龙同志联系浙江工业

大学、李强同志联系浙江师范大学、任泽民同志联

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陈敏尔同志联系浙江工商

大学、王辉忠同志联系宁波大学、黄坤明同志联系

杭州师范大学、葛慧君同志联系浙江农林大学、茅

临生同志联系中国美术学院、蔡奇同志联系浙江

传媒学院、林恺俊同志联系浙江中医药大学、刘力

伟同志联系浙江警察学院、陈加元同志联系浙江

科技学院、龚正同志联系浙江财经学院、毛光烈同

志联系浙江理工大学、王建满同志联系中国计量

学院、郑继伟同志联系温州医学院、陈德荣同志联

系温州大学。

政务要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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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来文目录
国发〔２０１１〕３９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发〔２０１１〕４０ 号 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１〕４１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２０１１〕４２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１〕５５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１〕５８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１〕５９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发文目录
浙政发〔２０１１〕８５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质量强省建设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１〕８８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提升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０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推进建筑强省建设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１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２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３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统筹省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走出动战略示范

企业和境外投资平台企业的通报

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４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给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记功表彰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５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增补史晋川为省咨询委副主任聘任王小玲等为省咨询委

委员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６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７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人才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９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全省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１〕１００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１〕１０１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１〕１０２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１〕１０３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八届全国残运会浙江代表团优秀参赛运动员和教

练员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１１〕１０４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给予省残联和省体育局记功表彰的决定

浙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３１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防灾减灾行动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３２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家庭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３５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３６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扎实推进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进一步强化

为农服务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３８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增设小麦大麦政策性保险险种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３９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４１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海洋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



台州：大力推进海洋经济建设
台州位于浙江沿海中部，有6个县（市、区）濒临东海，具有得

天独厚的港口资源优势。 近年来，台州市委、市政府以发展海洋经

济为契机，从“开发大港口”到建设“海上台州”，再到“主攻沿海”、

建设“沿海产业带”，引导台州经济从内陆时代迈向陆海联动时代，

集中打造以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为核心的重大产业平台，

海洋经济保持了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

▲ 甬台温铁路

▲ 临海（头门）港区及临港产业平台合作开发签约仪式

▲ 海产品加工车间 ▲ 小渔村造大船 ▲ 台州港一角

▲ �温岭洞下沙滩



订阅：全省各地邮局
定价：每本 3 元 全年定价 108 元

定海是全国唯一群岛市，是舟山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我国重要的国际性海上开放

门户，以及沿海南北航线与长江“黄金水道”交会的咽喉要冲。 定海港口优良，是宁波—舟

山港的核心组成部分，拥有海岸线428公里，其中水深10米以上68.7公里。 随着舟山群岛新

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定海区紧紧围绕推动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先行，全面建设幸福宜居

城市目标，积极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品质城市和美丽海岛建设，努力打造绿色定

海、幸福定海。

▲ 集装箱装卸操作平台▲ 册子油库全景

▲ 和邦化工

▲ 金塘大浦口集装箱基地 ▲ 忙碌的生产


